
  
大地工程聯盟第十六次聚會會議紀錄

 

時間：104 年 6月 3日(星期三) 中午 11:30-13:30 

地點：地工技術基金會(台北市松江路 185 號 9樓 903 室) 

主席：鄭文隆 (大地工程聯盟 主席/財團法人台灣營建研究院 董事長) 

出席： 

方永壽 中國土木水利學會大地工程委員會 主任委員 

周功台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 理 事 長 

歐章煜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 理 事 長 

侯秉承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 理 事 長 

周南山 中華地工材料協會 理 事 長 

郭晉榮 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 理 事 長 

俞清瀚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 董 事 長 

記錄：李碧霞 

討論及建議事項: 

一、 主席報告(鄭文隆 董事長): 

  感謝各位的與會，多位為新上任的理事長，簡單說明聯盟之緣由，2004

年為整合各公學(協)會資源，有效推動大地工程技術，遂籌組「大地工程

聯盟」，第一屆由李建中董事長擔任主席，2012 年承李董事長之託由我接

下主席一職，繼續推動大地工程之發展。聯盟採不定期聚會(原則上每半

年或一年一次，如遇緊急事項得臨時召開)。為方便聯盟聯絡，仍以地工

基金會為聯絡窗口。 

二、 各聯盟報告及建議事項: 

(1)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(周功台 理事長): 

聯盟屬一柔性組織，成立 12 年來，致力於整合各公學(協)會資源，未

來聯盟如何運用資源，發揮最大功能，提昇大地工程教育、職能、技術以

及公共政策等議題，值得大家思考並提出建議。公會也期許在研究、實務、

培育、回饋各方面能承先啟後，善盡社會專業之責。 

(2) 中華民國隧道協會(侯秉承 理事長): 

a. 很高興受邀參加聯盟的會議，感謝主席說明聯盟的角色，相信在聯盟

資訊整合及資源共享的平台上，將可讓大地工程在工程界扮演重要的

角色，隧道協會也必定全力支持聯盟的各項活動。 

b. 隧道協會預計 2015 年 11 月 4-6 日於宜蘭舉辦「第 14 屆海峽兩岸隧

道與地下工程學術與技術研討會」，歡迎各聯盟單位踴躍參加。 



(3) 台灣區基礎工程專業營造業同業公會(郭晉榮 理事長): 

a. 本會性質與其他聯盟單位稍有不同，成員大部份為施工廠商，主要以

施工為導向，因而較少有機會與大地工程界先進同好交流，建議可藉

由地工技術基金會每年新春餐會邀請各聯盟單位參加，讓不同領域從

業人員能廣泛交流。 

b. 大地工程學會主要以學術研究為主，本會則以施工為主，期望學會可

增設<基礎施工委員會>，提供本會會員更多資訊，以提昇基礎工程之

施工品質。 

(4) 中華地工材料協會(周南山 理事長): 

a. 很榮幸參加今天的會議，「大地工程聯盟」是一個很好的平台，建議多

藉由國內外研討會介紹讓更多人認識，提高工程界對大地工程之重視。 

b.  本人目前正參與中國土木水利學會<土木產業白皮書>之彙編，本書已

大致完成，近期將向政府提出建言。基礎工的施工部份並未納入，建

議郭理事長可提供相關資料，供參考。 

(5) 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(歐章煜 理事長): 

a.  學會成立即以提供大地工程學術、法規、教育方面之意見，供政府當

局參考採行，台灣大地工程規範自民國 77年制定，民國 90年編修至今。

宏觀歐美國家，如美國 ACI 規範則以每年增修以符合時勢所需，反觀台

灣政府長期未能重視大地工程專業單位之權威性，還請大家集思廣益。 

b. 學會期望推動建立大地工程專業之權威性的建議: 

i. 近期:是否有可能請鄭主席向交通部爭取參與大地工程相關規範訂

定之機會(如近期捷運禁建限建……等) 。據瞭解目前「捷運

禁建限建」規範，乃由台灣世曦協助台北捷運訂定，目前高

雄捷運也依此規範實施之。期盼透過聯盟的協助，共同為大

地工程相關規範努力。 

ii. 中期:成為大地工程相關規範編修一員，得隨時提出建議。 

iii. 長期:達到美國 ACI 規範模式，加強規範增修之必要性。 

c. 「第十六屆大地工程學術研究討論會」預計 2015 年 9 月 2-4 日於高雄

舉辦，歡迎各聯盟單位踴躍參加，共襄盛舉。 

(6) 財團法人地工技術研究發展基金會(俞清瀚 董事長): 

a. 聯盟成立以來，基金會為聯絡平台，各單位活動也透過電子報(Geo-News)

傳送公告，未來仍請各單位能即時提供活動資訊，讓聯盟的資源整合

共享。 

b. 基金會將於 2016 年 3 月 21-22 日於大陸成都舉辦 「2016 海峽兩岸   

岩土工程/地工技術交流研討會」，歡迎各單位踴躍投稿共襄盛舉。 

c. 感謝大家對地工技術新春餐會之肯定與支持，明年新春餐會將依今天

會議共識，邀請聯盟單位贊助參加，期望透過廣泛交流，凝聚向心力。 

d. 會後請各單位提供會員資料，以利聯盟單位資料庫建構。 

三、 散會。 


